
 
國旗下的講話 (1 月) 

國家發展和成就 
核安全 

 核安全是指通過充分的預防、保護、緩解與監管措施，保障核設施、核材料

及相關放射性廢物的安全，防止因技術、人為或自然災害等原因導致核事故，

並在事故發生時最大限度減輕其放射性後果。 
 中國的核安全觀核心要義包括「理性」、「協調」與「並進」。「理性」強調核

能安全與發展的辯證關係；「協調」側重統籌國家自主與國際合作；「並進」

則要求發展安全並重、權利義務並重、自主協作並重、治標治本並重。 
 中國核能技術先進，長期保持良好安全記錄，堅持和平利用核能，積極參與

防擴散國際合作，並持續加強核事故預防與應急能力建設。 
 香港雖無核設施，但部分電力由安全可靠的大亞灣核電站供應。特區政府與

廣東省政府保持密切溝通，持續監察核電站運行安全，並強化應急準備，以

保障公眾安全。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